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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         

  
 
 

泉教办装〔2017〕197 号 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学生
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泉州台商投资

区教育文体旅游局,市直各中小学： 

为大力推进我市中小学教师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工作，推

动网络学习空间资源建设与应用、交流，促进空间应用与教育教

学的深度融合，提升教师网络教育资源应用能力，现将进一步加

强中小学教师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要求如下： 

一、个人空间建设和应用 

    1.积极建设。教师按要求认真建设个性鲜明、内容丰富的空

间，教师个人空间必须设置个人展示、我的课程、课程资源、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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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化栏目等四块基本栏目，栏目名称可自行拟定。教师可以将自

己日常的生活感悟、教学心得、教案设计、教育随笔、研讨结果、

研修资料、照片等上传发表，力求自创特色内容，展现个人风采，

并做到经常在线，及时更新。 

    2.共建共享。所有教师开放空间，相同学科的教师互为好友，

相互交流，开展网络协作，实现资源共建共享。 

    3.示范引领。骨干教师空间建设取得一定的经验后，要为其

他教师提供空间建设的指导服务，通过示范引领，逐步提高教师

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管理水平。 

    4.开展个人空间建设的教师，每年上传资源（含自制课件、

电子教案、课时作业、教学视频、微课、教学资料等）和文章不

少于 20 件。 

 二、相关要求 

1.尚未注册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，必须于 2017 年 12 月

31 日前开通，并加强应用。 

2.教师个人空间：主要应用于教学和班级管理，关键在于课

程建设。每位教师应在个人空间建设本学科完整的课程教学资源。 

3.学生个人空间：主要应用于学习，关键在于学习资源的收

集与整理。利用空间及时与学校、教师、同学等进行沟通交流。 

4．2018 年泉州市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及创新互动课堂教学比赛

活动，对空间建设和应用要求有所提高，空间考核要点：有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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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源共建共享意识，个人资源积累丰富，将空间建成专业化的

学习平台；有一定比例的原创资源，如教学心得体会、研究成果

等文章发布，微课、教学实录、教学片段等晒课交流；与好友形

成互联互通的空间结构，有良好的互动交流；有利用空间开展各

类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展示和记录。 

各校要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作为本校信息化工作的一

项重要任务，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，建立健全有关的工作

制度，制定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方案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不

断提升师生空间网络学习应用水平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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